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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
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
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7) 

 

 

寄發 

有關由浤博資本有限公司代表王永魁先生提出自願有條件現金部分收購要約 

以收購智富資源投資控股集團有限公司的 158,000,000 股股份 

（王永魁先生及其一致行動人士已擁有者除外）之回應文件 

 
茲提述 (i) 王永魁先生（「要約人」）所刊發日期為二零二四年六月六日有關由浤博資本有限

公司代表要約人提出自願有條件現金收購部分要約以收購智富資源投資控股集團有限公司

（「本公司」）的 158,000,000股股份（要約人及其一致行動人士已擁有者除外）之要約文件；

(ii)本公司與要約人所刊發日期為二零二四年六月二十日、二零二四年七月四日、二零二四年

七月十八日及二零二四年七月三十一日內容有關延期寄發受要約文件之聯合公告；及 (iii) 本公

司於二零二四年八月三十日向獨立股東發出的回應收購要約之回應文件（「回應文件」）。除

另有說明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回應文件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寄發回應文件 

 

載有（其中包括）(i) 有關本集團及要約人之資料； (ii) 獨立董事委員會就收購要約致獨立股東

之建議；及 (iii) 獨立財務顧問就收購要約向獨立董事委員提出之意見的回應文件已於二零二四

年八月三十日寄發予獨立股東。 

 

獨立股東應仔細考慮收購要約的條款，並建議在做出決定之前閱讀收購要約文件和回應文件

的全文，特別是回應文件中所載的獨立財務顧問的函件。獨立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

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倘若彼等對其狀況有任何疑問，應諮詢彼等的專業顧問。 

 
 

    承董事會命 

                                                智富資源投資控股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許世平 

 
香港，二零二四年八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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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包括兩名執行董事許世平先生及黃磊先生；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鄭
昭軍先生、王寧先生及陳廣安先生。 

 

董事共同及個別對本公佈所載資料之準確性承擔全部責任，並於作出所有合理查詢後確認，就
彼等所知，本公佈所發表之意見乃經審慎周詳考慮後始行發表，本公佈亦無遺漏任何其他事
實，致使當中任何陳述具誤導成分。 


